
大冶市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高新区疫情防控隔离点” 专项补贴资金                                 


项目单位        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主管部门            大冶湖高新区                                    



评价类型：事前评价□  事中评价□  事后评价■

评价机构：中介机构□  主管部门评价组□  单位评价组■  


2023年8月31日

大冶市财政局（制）


项目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负责人
	程勇
	电话
	19945130607
	项目联系人
	黄龙平
	电话
	13972788401

	地址
	大冶市总部经济中心5区
	项目属性
	常年性□  一次性☑  阶段性□ 

	项目计划起止时间
	2022年9月2日-2023年1月5日
	项目实际执行时间
	2023年1月

	资金情况
	资金来源
	计划安排
	实际到位
	实际支出

	
	上级财政
	
	
	

	
	本级财政
	623.81
	623.81
	623.81

	
	单位自筹
	
	
	

	
	其他
	
	
	

	
	合计
	623.81
	623.81
	623.81

	项目主要工作内容
	“高新区疫情防控隔离点” 专项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支付下列相关费用：
1、各个“隔离点”消杀及保洁工作人员工资
2、各“隔离点”在启用期间产生的餐费、水电费、通信费、住宿、服务费等。
3、医疗物资采购费、医疗废物处置费等。
4、相关的日用品、生活用品、开荒保洁、改造、维修、租车、租赁费。


	项目绩效目标
	预期
	实际

	
	根据市疫情指挥部要求，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入境人员及高风险职业人群等相关规定要求的人员，集中安排至“隔离点”进行集中隔离和医学观察。
	有效阻隔了新冠肺炎的传播。

	他其
	无









项目资金拨入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日期
	资金拨入情况说明
	到位金额
	资金累计
	备注

	期初余额
	
	
	
	
	

	1
	2023年1月
	疫情防控隔离点专项资金
	65
	65
	

	2
	2023年3月
	疫情防控隔离点专项资金
	269.5
	334.5
	

	3
	2023年5月
	疫情防控隔离点专项资金
	289.31
	623.81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 计
	
	
	
	623.81
	





项目资金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日期
	项目分类支出（经济科目）
	计划支出数
	实际支出数
	资金余额
	备注

	拨入总额
	623.81
	
	
	
	
	

	1
	2023.1.19
	疫情防控隔离点相关支出
	65
	65
	
	

	2
	2023.6.13
	疫情防控隔离点相关支出
	164.24
	164.24
	
	

	3
	2023.6.27
	疫情防控隔离点相关支出
	348.05
	348.05
	
	

	4
	2023.7.13
	疫情防控隔离点相关支出
	46.52
	46.52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 计
	
	
	623.81
	623.81
	
	





[bookmark: _GoBack]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表
	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自评情况
	自评分
	审核情况
	审核分

	目标设定
	目标设定是否明确合理、执行是否到位、是否按期完成
	2
	按要求组织完成
	2
	
	

	资金管理
	资金的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健全以及落实到位
	2
	按资金使用计划落实到位
	2
	
	

	财务信息
	财务信息是否真实、完整
	2
	票据真实，审批齐全
	2
	
	

	组织管理水平
	组织管理制度是否健全以及落实到位
	2
	组织管理制度健全，落实到位
	2
	
	

	预算资金到位率
	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年初预算安排资金×100%
	3
	资金到位率100%
	3
	
	

	预算资金使用率
	使用率=实际支付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3
	资金使用率100%
	3
	
	

	支出合理性
	分配管理使用是否符合财经法规财务管理专项资金管理规定
	3
	符合管理规定
	3
	
	

	支出合规性
	是否与预算不相符支出不合理铺张浪费预算已安排未及时支付
	3
	未出现不相符支出
	3
	
	

	时效指标
	发现确诊病例第一时间由发热门诊转送定点救治医院
	10
	及时救治率≥100%
	10
	
	

	成本指标
	隔离人员平均费用
	10
	隔离人员平均费用均控制在标准之下
	10
	
	

	数量指标
	实际隔离人数/应隔离人数*100%
	15
	所有需要隔离的人员，都按要求安排隔离
	15
	
	

	质量指标
	收到需隔离的病人，第一时间安排隔离
	15
	及时隔离率≥100%
	15
	
	

	经济效益
	促进经济发展
	10
	减少用工成本，有利于加大生产
	10
	
	

	社会效益
	社会和谐稳定情况
	10
	通过积极开展疫情防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0
	
	

	可持续影响
	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影响
	10
	有效阻隔了新冠肺炎的传播
	10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满意人数/参评人数×100%
	10
	满意度100%
	10
	
	

	合计
	—
	100
	—
	100
	—
	


注：表格行数可根据需要自行增加。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表

	项目名称
	“高新区疫情防控隔离点” 专项补贴资金 

	自评结果
	评价指标
	组织管理
	预算执行
	项目投入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合计
	等级

	
	分值
	8
	12
	20
	30
	30
	100
	

	
	得分
	8
	12
	20
	30
	30
	100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项目执行细节进一步优化。
建议进一步完善各项拨付及使用流程手续，提升项目资金使用效率。

	自评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位
	签字

	
	程勇
	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项目负责人
	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黄龙平
	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人员
	高新区综合执法中心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单位盖章）

	审核意见及建议
	                                            







 审核等级：                    
年  月  日


自评（审核）等级：优（90-100分）、良（80-89分）、中（60-79分）、差（0-59分）。
大冶市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高新区疫情防控隔离点” 专项补贴资金 )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自2022年9月第二波疫情以来，根据大冶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药剂及高新区工作安排，自2022年9月2日至2023年1月5日止，共设立大冶尚一特（两湖店）、大冶尚一特（云顶店）、大冶市城市便捷酒店、大冶市东港公租房、大冶市汇星袜业宿舍、大冶市安居易快捷旅店、大冶全季酒店等7处临时医学观察隔离点，为中高风险地区返冶人员提供临时隔离观察所，以防疫情扩散。
（二）项目资金预算（包括财政资金、其他资金）和绩效目标情况。
项目资金预算：根据大冶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及高新区工作安排，设立以上7处临时医学观察隔离点，因事情紧急，设立临时隔离点，按据实结算原则，由市财政拨付隔离点费用共计623.81万元，按相关要求，做好感染及返乡人员相关隔离工作。
项目绩效目标：为隔离人员提供好后勤服务工作。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大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2023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一是召开指挥部专门工作会议，明确程勇同志牵头负责疫情防控相关工作；二是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号），《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鄂政发〔2013〕9号），《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北省省级基本支出预算管理办法》和《湖北省省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鄂财预规〔2016〕1号）文件精神；相关专项资金绩效目标、专项资金及项目管理办法；省、市、县相关政策规定和财务会计制度；三是由指挥部安排隔离点各项工作，统筹部署。
项目各项绩效目标全部实现，社会效益和企业满意度显著，项目组织管理和财务管理健全规范，未发生违法违规问题。绩效自评等级划分为100分。
四、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3年4月市财政拨我指挥部“隔离点疫情防控”专项资金补贴623.81万元已拨付623.81万到各单位及商户。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高新区疫情防控隔离点” 专项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支付下列相关费用：
1、各个“隔离点”消杀及保洁工作人员工资
2、各“隔离点”在启用期间产生的餐费、水电费、通信费、住宿、服务费等。
3、医疗物资采购费、医疗废物处置费等。
4、相关的日用品、生活用品、开荒保洁、改造、维修、租车、租赁费。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在资金使用方面，严格制定和执行了财务管理，资金使用规范，相关资料齐全，无挪用、截留经费的情况发生。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为全市约3万余人完成医学隔离观察，有效阻止疫情传播。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为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及时完成市委、市政府、高新区疫情防控任务。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隔离期间，通过隔离人员走访，收到了极大好评，并多次收到隔离人员表扬信，整个隔离点组织按要求完成，资金使用合理，后勤保障有力。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安排，专项资金自评结果情况，我单位计划加强项目统筹分析与安排，进一步优化项目流程，及时履行项目早期手续，及时进行项目申报，使各项目资金早点结算至各商户。
（二）绩效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
拟按市财政要求公示公开。
六、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建议
（一）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
此次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我们积极响应，各部门高度配合，工作效率比较高。但在自评过程中也发现，我们的绩效知识还是很缺乏，一方面我们工作人员需要通过不断实践和学习提高我们绩效评估工作能力，同时也建议开展绩效评估工作培训，根据不同单位实际情况进一步精细化评估指标和评估方式，提高项目绩效评估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可应用性。   
（二）存在的问题
专项资金审批流程较长，到位时间较晚，导致结算流程较长。
（三）解决问题的建议。
建议相关单位优化审批流程，及时将专项资金安排到位。           



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3年8月31日

